
（上接

D17

版）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９２６３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５６８

联系人：张建伟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４０

）代销机构：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成证大厦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２１

联系人：金喆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５６８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办公地址：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法定代表人：刘宝凤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６６６

联系人：王宏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１６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

４２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游锦辉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３５１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联系人：张建平、罗绍辉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３

）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４４

）代销机构：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林爽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天相投顾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５

）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０５２

联系人：李津卉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１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４６

）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联系人：万鸣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７

）代销机构：中航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６８１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８

）代销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人民大街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５３０

联系人：王京京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４９

）代销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７６９８８

或

０１０－８４８６８３３０

联系人：张于爱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５０

）代销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联系人： 林长华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１

）代销机构：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５２

）代销机构：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９

联系人：翟璟

业务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二）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符学东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９２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５１８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联系人：仲晓峰

（三）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联系人： 廖海

经办律师： 廖海

（四）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

号恒隆广场

５０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

号恒隆广场

５０

楼

负责人：蔡廷基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８１８８９

联系人：黎俊文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国蓓、陈彦君

五、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

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１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前端收费模式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含）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持有时间 费率

后端收费模式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含）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注：

１

）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通过“国联安·易购”基金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优惠申购费

率以最新相关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不设置申购金额上限，但各银行卡具体的申购上限要遵守各银行网上

银行上限标准。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

进行公告。

本基金并适时参加相关代销机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活动细则及费率情况详情参见基金管理人有

关公告。该等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相关代销机构所有，活动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基金投资人

留意相关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２

、基金申购金额的计算

（

１

）前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单位净值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６０

万元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０％

，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０

元，如果

其选择前端收费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总金额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１＋１．０％

）

＝５９４

，

０５９．４１

元

前端申购费用

＝６００

，

０００－５９４

，

０５９．４１＝５

，

９０４．５９

元

申购份额

＝５９４

，

０５９．４１／１．１２０＝５３０

，

４１０．１９

份

（

２

）后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６０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０

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费

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６００

，

０００／１．１２０＝５３５

，

７１４．２９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６０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０

元，则可得到

５３５

，

７１４．２９

份基金

份额。

（

３

）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 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

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

１

年（含）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时间 费率

注：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

７３０

天计算。

４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例一：某投资者赎回持有不超过

３６５

天的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该投资者在购买这

１０００

份基金时，选择前端

收费方式。 赎回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２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１０００ｘ１．１２０ｘ０．５％＝５．６

元

赎回金额

＝ １０００ｘ１．１２０－５．６＝１１１４．４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２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

额为

１１１４．４０

元。

例二：某投资者赎回持有超过

３６５

天但不超过

７３０

天的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该投资者在购买这

１０００

份基金

时，选择后端收费方式。 赎回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２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２０

元，投资者对应

的后端申购费是

１．３％

，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１０００ｘ１．１２０＝１１２０

元

后端申购费用

＝１．０５０ｘ１０００ｘ１．３％＝１３．６５

元

赎回费用

＝１１２０ｘ０．２５％＝２．８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１２０－１３．６５－２．８＝１１０３．５５

元

５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内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

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６

、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当日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７

、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

费用，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财产中列

支。

８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为：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资产净值总额

／

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

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９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赎回费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１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７５％

用于支付注

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１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

收费方式实施日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１２

、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基金管理人可以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１３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对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

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二） 基金的转换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

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１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国

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国联安增利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

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３０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

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Ａ

级

２５３０５０

、

Ｂ

级

２５３０５１

）和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７０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另行公告。

２

、 适用销售机构：

（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

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

（

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

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

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

（

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

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

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货币）。

（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

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

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

币）。

（

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业务平台（上述机构适用如下基金的转换：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

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

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和国联安

优选行业股票）。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上述销售机构，并将另行公告。

具体可转换基金为各销售机构已销售基金。

３

、 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１

）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三部分。

（

１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其中：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优势股票

国联安红利股票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全部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注：其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

７３０

天计算。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

（

３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

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

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７０％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５０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０％

国联安精选股票（前端）

国联安优势股票（前端）

国联安红利股票（前端）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含）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后端）

国联安优势股票（后端）

国联安红利股票（后端）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含）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含）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含）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含）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含）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含）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全部

０．００％

上述申购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为

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平台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其他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

基金间的基金转换业务，享受转换费中相应前端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

４

）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转换费率将在开通时另行公告。

２

）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

＝０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①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②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③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④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３

）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 某投资者于某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将其持有的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国联

安安心混合基金。 假设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２５０

元，国联安安心

混合基金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０

元，假设该投资者持有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不满

１

年，则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赎回费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５％＝３１２．５０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０－５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５％

）

×０．５％／

（

１＋０．５％

）

＝３１０７．８０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份额

×

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３１２．５０－３１０７．８０＝６２１

，

５７９．７０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国联安安心混合基金当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６２１

，

５７９．７０／１．０５０＝５９１

，

９８０．６７

份

４

、 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３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业务平台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４

）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如因某笔基金转出业务导

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 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

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额与转入申

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

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

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

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６

）目前，原有基金为前端收费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下

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的基金份额。

５

、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转

出申请。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６

、 重要提示：

１

）基金发行期内不受理基金转入交易申请，该基金成立并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受理基金转换业务。新

基金的转换规定，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２

）本招募说明书仅对国联安稳健混合、国联安小盘混合、国联安安心混合、国联安精选股票、国联安优

势股票、国联安红利股票、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国联安货币和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的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３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４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债券，在控制风

险、确保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

九、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

８０％

以上的股票资产将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股票。 优势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１

、资源优势 部分上市公司是有强大的资源储备，从而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竞争先天竞争

优势，这类公司主要通过其资源储备致胜。 其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如每股矿产资源储备量等指标衡量。

２

、管理优势 管理能力是公司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管理优势是通过优秀的管理团队执行良好的管理

制度体现出来。 具备管理优势得企业能不断开拓市场，控制和降低成本，为股东创造价值。 管理优势可以通

过管理费用，成本费用占收入比例等指标衡量。

３

、渠道优势 渠道优势是指公司具有较为完善和可靠的采购和销售渠道，从而有效的保证了公司购销

畅通。尤其在中国这一地广人多的国家，渠道更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渠道优势可以通过公司的网点数量等

指标来衡量

４

、技术优势 技术优势是指公司具有同其他公司不可比拟的技术先进性，使公司发展更具有持续性和

生命力。具有技术优势的公司能不断推出新产品或对原有产品不断改进性能，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方面

可通过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等指标来衡量。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０％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

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

１０％－４０％

，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

投资范围，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投资管理。

十、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程序

一、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在运作期间，将会结合宏观经济、政策、资金供求、市场波动周期等因素的判

断，以及各类证券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适度地动态调整股票资产、债券资产和货币市场工具的比例，

以规避或控制市场风险，提高基金收益率；

（二）行业及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优选个股做为投资重点。 行业配置是在股票优选的基础之上形成。 即我们在构建组合的过

程中，会首先优选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周期、产业环境、产业政策和行业竞争

格局的分析和预测，确定宏观及行业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同时考虑行业的成长性，得出

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结合这些行业评估值来确定上述优势公司的配置比例。 我们主要对行

业经济基本面因素、上市公司基本面因素以及证券市场交易信息这三类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形成本基

金的行业配置。

（三）个股选择

个股的选择的流程如下：

１

、通过毛利率，费用指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选择出备选库。

２

、在备选股的基础上，本公司研究员通过对公司的实地调研及安联的草根研究方法对上市公司的成长

性等进行深入的分析构建核心股票库。

３

、在核心股票库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衡量上市公司的优势指标（如每股资源储量，研发费用占销售收

入比等）对投资标的进一步优选，构建本公司的投资组合。

总体而言，本基金的投资标的是指那些具备估值潜力又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

（四）债券投资

本基金将采取“自上而下”投资策略，对各类债券进行合理的配置。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

形势、国内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结构调整因素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判断债券市场的走势，采取相应的资产配置

策略。本基金在债券投资组合构建和管理过程中，采取利率预期、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

略等积极的投资策略，力求获取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

（五）权证投资

权证投资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金经理提出投资要求；二是数量策略研究员提供投资建议。

基金经理提出投资权证的要求， 相关的数量策略研究员应该根据投资目的进行相关的投资价值分析，

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对于作为基础证券备选方案的权证，研究基础证券与权证在风险和收益方面的区别；

对于在组合管理层面利用权证调整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测算所选权证与投资组合的相关性及其稳定

性，并研究此项投资的风险因素等。

二、投资程序

投资管理流程分为投资研究、投资决策、投资执行、投资跟踪与反馈、投资核对与监督、风险控制六个环

节。

（一）投资研究

为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研究过程中，将定期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和投

资研究联席会，为投资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目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利率水准等总体经济数据及风险预算模型测算

的资产配置方案进行分析和讨论，对基金经理提交的报告进行讨论和表决，决定各基金在一段时期内的资

产配置方案。

基金经理和研究组定期召开的投资研究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可投资股票、确定股票库等，为基金投资提

供投资对象。 固定收益研究组和基金经理定期研究债券和可转债投资组合的构建与管理。

（二）投资决策

１

、 基金投资策略报告的形成

风险预算由金融工程部和风险管理部定期制定，并进行不定期的调整。 金融工程部和风险管理部通过

分析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的波动特征，利用风险预算模型和原理测算两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为投资决策委

员会和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决策提供依据。

基金经理定期结合风险预算、国内外经济形势、市场走势及投资研究会议的讨论结果拟订《投资策略报

告》，阐述自身的投资策略，并明确下一阶段股票、固定收益类证券、现金和融资的投资比例。

２

、 可投资证券备选库的建立和维护

每季度研究组和基金经理针对不同产业的特征，依据各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成长性等，提

出可投资证券名单，讨论后确定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并上报投资总监。若证券备选库中公司的基本面有重大

变化，研究员应该及时提出最新的研究报告，并通知投资总监，在取得投资组合管理部同意后作相应调整。

３

、 核心证券库的建立和维护

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对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名单中的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研，并出具研究报告，经投

资研究联席会议讨论后列入基金的核心证券库中。

４

、 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组合的建立和维护

债券研究组和基金经理定期或不定期对交易所、银行间等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等其它金

融工具进行研究分析，根据对利率期限结构及其它市场因素的判断，确定固定收益证券和可转债的投资对

象和范围，并根据证券的市场走势和估值水平构建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制定或调整投资组合时，原则上须选择核心证券库中的证券。 研究员或基金经理对于核心证

券库中的证券须持续追踪其基本面及股价变化，并适时提出修正报告，以利基金经理进行投资决策。

基金经理在投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投资组合管理，并对其投资组合负责。

（三）投资执行

基金所有的交易行为都通过基金交易部统一执行，一切交易在交易资讯保密的前提下，依既定程序公

开运作。

对于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交易指令，交易部经理应暂

停执行该等指令，及时通知相关基金经理，并向投资总监、监察稽核部汇报。

（四）投资跟踪与总结

基金经理定期进行投资总结，对已发生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未来的投资行为提供正确的方

向。

基金经理定期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所管理基金的《投资总结报告》，对其投资组合的表现进行分析，

并对投资过程中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如果发现基金可投资证券备选库和核心证券库中的证券的基本面情况有变化的，基金经理可提议召开

临时投资研究联席会议，讨论是否要修改备选证券库和核心证券库。

基金经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为有必要修改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项目方案的，应先起草《投资策略

报告》或《重大投资项目建议书》，经投资总监签阅后报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

（五）投资核对与监督

基金事务部交易清算员通过交易数据的核对，对当日交易操作进行复核，如发现有违反《证券法》、《基

金法》、基金合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交易操作，须立刻向投资总监汇报，并同时通报监察稽核部、风险管

理部、相关基金经理、基金交易部。 基金交易部负责对基金投资的日常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六）风险控制

基金投资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包括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基金投资管理组织体系内部的风险管理，

另一个层次是独立的风险管理机构（包括风险控制委员会、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风险管理部）对投资管理过

程的风险监控。

投资总监负责基金投资管理全流程的风险控制工作，一方面在投资管理过程中切实贯彻风险控制的原

则；另一方面根据独立风险管理机构（包括风险控制委员会、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风险管理部）的风险评估

意见，及时制定相应的改进和应对措施，并责成相关部门和人员切实落实和执行。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０％＋

上证国债指数

×３０％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在考虑了该基金股票组合的投资标的、构建流程以及市场上各个股票指数的选

股方式和历史情况后，我们选定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其基金股票组合的业绩基准；债券组合的业绩基准则采用

了市场上通用的上证国债指数。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０％

。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基金的平均股票仓位将达到

７０％

，所

以，业绩基准中的这一资产配置比例可以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当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根据市场变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发展状况

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较高的预期收益和风险。

十三、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８８

，

４５７

，

４９９．０１ ８４．４２

其中：股票

７８８

，

４５７

，

４９９．０１ ８４．４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７

，

２９７

，

９５０．００ ３．９９

其中：债券

３７

，

２９７

，

９５０．００ ３．９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６

，

０３９

，

８３６．５９ １１．３５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

，

１９２

，

９７７．４８ ０．２３

７

合计

９３３

，

９８８

，

２６３．０８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２４

，

８８９

，

５７９．２８ ２．６８

Ｃ

制造业

４５５

，

２８６

，

９９２．４６ ４９．０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１７

，

８１８

，

８６８．５０ １２．７０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５０

，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５．４３

Ｃ５

电子

６７

，

２４１

，

６０１．００ ７．２５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１５

，

７１３

，

４２６．９６ １２．４７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７６

，

４６３

，

１９６．００ ８．２４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２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７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１

，

６９１

，

９６７．００ ２．３４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２

，

４４２

，

０８５．６２ ６．７３

Ｉ

金融、保险业

７０

，

４２２

，

３２５．３５ ７．５９

Ｊ

房地产业

６１

，

９５３

，

６１９．７５ ６．６８

Ｋ

社会服务业

４３

，

０６２

，

０４０．００ ４．６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２８

，

５５８

，

８８９．５５ ３．０８

合计

７８８

，

４５７

，

４９９．０１ ８４．９９

（三）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４９

，

９５０ ５３

，

１４６

，

８６８．５０ ５．７３

２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５．４３

３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２

，

３９９

，

９００ ４３

，

２９４

，

１９６．００ ４．６７

４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５

，

４４４

，

０００ ４３

，

０６２

，

０４０．００ ４．６４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７

，

１４９

，

９２２ ４０

，

９６９

，

０５３．０６ ４．４２

６ ６００８０１

华新水泥

１

，

５３５

，

０００ ３９

，

２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７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８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８ ６００１７６

中国玻纤

１

，

２４２

，

６６８ ３７

，

５５３

，

４２６．９６ ４．０５

９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

１０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１

，

１４３

，

１４６ ３４

，

２６０

，

０８５．６２ ３．６９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７

，

２９７

，

９５０．００ ４．０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７

，

２９７

，

９５０．００ ４．０２

（五）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２２５

，

０００ ２４

，

２６６

，

２５０．００ ２．６２

２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３１

，

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０８８

，

４８５．８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３

，

３３６．０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１

，

１５５．６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１９２

，

９７７．４８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３

，

０３１

，

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②－④

２００７－１－２４

至

２００７－

１２－３１

７３．００％ ７０．８３％ ２．１７％ １．９１％ １．６１％ ０．３０％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

３１

－４９．４０％ －５０．４６％ １．０６％ ２．１４％ ２．１３％ ０．０１％

２００９－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

３１

５６．０８％ ６２．８２％ －６．７４％ １．６７％ １．４３％ ０．２４％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１

－３．８４％ －７．４６％ ３．６２％ １．５８％ １．１１％ ０．４７％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６－

３０

－４．８７％ －１．１８％ －３．６９％ １．３３％ ０．８６％ ０．４７％

２００７－１－２４

至

２０１１－６－

３０

２４．９８％ ２６．５４％ －１．５６％ １．８０％ １．５６％ ０．２４％

十五、费用概览

（一）基金的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依据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收取）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

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即销售服务费是指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从基金财产中计提的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

有人服务费等。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

容。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

容。

（

３

）转换费

本基金转换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

容。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收取，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由基金管理人选取适当的时机（但应于中国证监会

发布有关收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的通知后），至少提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后正式执行。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的年费率不得超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相关费率标准上限，具体费率水平详见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或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另行披露的公告。

本基金正式收取销售服务费后，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

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Ｎ÷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Ｎ

为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披露的或基金管理

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的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销售服务费自基金管理人公告的正式收取日起，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及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收取基金销售服务费或酌情降低基金销售服务

费的，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最迟于调整日

２

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４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

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用、会计师和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列入基金

费用。 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们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更新了“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的内容。

２

、更新了“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的内容。

３

、更新了“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

４

、更新了“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的内容。

５

、更新了“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的内容。

６

、更新了“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的内容。

７

、更新了“第十四部分 基金收益与分配”的内容。

８

、更新了“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的内容。

９

、更新了“第二十二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的内容。

１０

、更新了“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的内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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